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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連江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簡章 

壹、 活動目的 

連江縣具有多元豐富的戰地人文歷史與生態資源。為鼓勵國人以連江縣在

地性及環境議題為故事背景，創作適合幼兒(2-6歲)親子閱讀的環境教育繪本

或 7 歲以上自行閱讀的環境教育繪本，以此增進讀者對環境的認識與關懷，故

透過徵選優良環境教育繪本，讓環境教育向下扎根，以提升本縣民眾環境素養， 

啟發珍惜家鄉土地的心，並能化為行動，以達到共同維護環境永續之目的。 

貳、 指導單位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連江縣政府 

主辦單位：連江縣環境資源局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

承辦單位：景文科技大學 

參、 參賽組別與資格 

參賽組別分為國小創作組、國中創作組、社會創作組，共 3 組，參賽作品 

可個人或共同創作，每件作品至多以 3 人報名為限，至多 2 位指導老師，各組

參賽資格分述如下，以繳交作品當時身分為準，不得跨組。 

參 賽 組 別 參 賽 資 格 說 明 

一、 國小創作組 
為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國公私立 

國小 1 至 6 年級學生。 

二、 國中創作組 
為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國公私立 

國中 1 至 3 年級學生。 

三、 社會創作組 

為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國公私立 

高中職以上學生或全國 18 歲以上社會

人士。 

肆、 收件期程與方式 

一、 收件期程：即日起至 112 年 8 月 1 日下午 5 時截止。 

二、 收件方式： 

(一)親送：請將交件資料送至連江縣環境資源局收(20941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

村 214-3 號) 

(二)郵寄(郵寄日期以郵戳為憑)：請將交件資料寄至連江縣環境資源局收

(20941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4-3 號) 

伍、 參賽內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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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參賽主題： 

以連江縣在地環境議題或其他環保主題如:環境保護、永續發展、環

保人物、氣候變遷、災害防救、綠色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購、淨零排

放、環境教育設施場所(南竿教育學堂)、海洋環境…等，能啟發讀者

對於環境的關心、認識與行動，並享受閱讀的趣味。 

二、 作品適讀對象： 

適合幼兒(2-6 歲)親子閱讀或 7 歲以上獨立閱讀。

三、 作品規格： 

(一)紙張大小：平面大小單頁A4(29.7cm x 21cm)，直式或橫式皆可。 

(二)作品頁數：作品內容部分為 12 至 40 頁(不含封面頁、封底頁及蝴蝶

頁)，另加繪封面頁、書名頁及封底頁，結構須完整，符合圖畫書形

式要件。 

(三)繪畫材料：使用材料不限（水彩、蠟筆、彩色筆、水墨、電腦繪圖… 

皆可），作品僅限於平面創作，立體書、拉拉書等非平面互動項目為

不符徵件規格。 

(四)文字處理： 

1. 原稿作品：只有繪圖圖畫，不得署名或加註任何代表個人之名稱

或符號(如：封面或書名頁上書寫姓名或筆名)，請勿裝訂、打孔、

書寫文字及頁碼，請依序放入資料夾提交，如下圖所示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直式 

 

 

 

 

 

 
橫式 

2. 樣書作品：需將原稿彩色影印裝訂成樣書，圖面應力求清楚；圖

畫故事文字須打字，請以電腦輸入正體中文及全形標點符號，依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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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位置貼在影印本上(或可掃描原稿進行文字編輯後列印)，並編頁

碼，如下圖所示。 
 

直式樣書作品(範例) 
 

 

 

  

文字直接繕打於樣書圖稿 文字黏貼於樣書圖稿 

橫式樣書作品(範例) 
 

 

 

  
 

文字直接繕打於樣書圖稿 文字黏貼於樣書圖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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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注意事項 

1. 樣書版本規格與原稿相同，編上頁碼後依原稿等比例之彩色列印

裝訂。 

2. 本競賽為匿名投稿，敦聘業界專家委員審評。

四、 報名繳交資料 

(一)參賽報名表(每件作品填寫 1 份)附件 1 

(二)著作權證明、授權及參賽同意書(每位參賽者個別填寫)附件 2 

(三)報名信封封面(請黏貼於寄件信封)附件 3 

(四)手繪參賽作品(用資料夾裝冊之作品原稿及裝訂成冊之作品樣書各 1 
份) 

(五)電繪參賽作品(電子檔光碟片及裝訂成冊之作品樣書各 1 份) 

(六)大4K 尺寸回郵信封一個(郵票160 元或郵局已蓋郵戳之一般便利袋； 

請黏貼於回郵信封；如因郵資不足，恕請親自領回)附件 4 
 

陸、 評選方式 

一、 第一階段(程序審查)：由主辦單位針對書面資料初步審查檢送比賽之

相關資料完整性、創作方向及作品規格是否符合規定，如符合資格將

通知參賽者報名成功，未符合規定者另行通知，未能於本局通知後 5 個
工作日內完成補正，並送至本局，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。 

二、 第二階段(委員評選)：由本局聘請委員組成評選小組進行評選，每組

選出前 3 名，在地創作獎 3 名。評分項目及配分原則，如表 1 所示。 

表 1 評分項目及配分原則 
 

評分項目及配分原則 內容說明 

主題契合性(30%) 依參賽作品名稱及故事內容與環境議題在地特 
色及環境教育學習主題之相關性和正確性評分。 

技巧與美感(25%) 美感、情感渲染力、畫面張力、色彩、技法等。 

故事創意性(25%) 內容豐富並具體表現、具原創性、啟發性且內容 
生動有趣。 

編輯完整度(20%) 佈局構圖、圖文互動、閱讀順暢性等。 



5  

柒、 獲獎公布： 

徵選結果將於 112 年 9 月 18 日前公布，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，本局保留

修改或調整公布時間之權利，得獎名單刊登於馬祖資訊網、馬祖日報及環資局

官方網站，並以電話及電子郵件聯繫徵選得獎者。 

捌、 獎勵 

一、 獎項及獎勵內容 

由「國小創作組」、「國中創作組」、「社會創作組」各選出前 3 名及 

在地創作獎 3 名，各獎項經評審決議，得以從缺或增額。獎勵內容參見表 2 
所示。 

 

表 2 連江縣 112 年度環境教育繪本徵選獎勵 
 

 
國小創作組、國中創作組、社會創作組及在地創作獎 

獎項 錄取數 獎勵 

第一名 1 獎狀一幀及禮券 8 千元 

第二名 1 獎狀一幀及禮券 5 千元 

第三名 1 獎狀一幀及禮券 3 千元 

在地創作獎 3 獎狀一幀及禮券 1 千元 

參加獎 凡參賽者皆可獲得 獎狀一幀 

二、 行政獎勵 

針對各組得獎作品，本縣指導老師給予嘉獎 1 次之行政獎勵，本縣學校

部分則給予環資局感謝狀 1 張，外縣市學校部分則給予環資局感謝狀 1 張。 

玫、繪本(作品)推廣方式： 

(一)為擴大獲獎繪本之宣傳效益，將辦理頒獎典禮、說故事活動公開表

揚參賽者。 

(二)各組前三名作品，主辦單位將製作電子書或有聲書及相關海報放置

於馬祖資訊網、馬祖日報，以及環資局官網作宣傳，另媒合本縣機

關、學校、圖書館、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等單位進行得獎作品之環境

教育推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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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 其他注意事項 

感謝您參與連江縣環境資源局辦理之「112 年度連江縣環境教育繪本徵

選」，本簡章列明將如何處理所蒐集到的個人與作品資料，以及您同意配合之事

項。當您報名時，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參賽所有內容及其後之變更

規定。 

(一)作品有抄襲、臨摹、冒名頂替、損及他人權利、違反本簡章規定之

情事者，或是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等規定的情形，經查證後主辦

單位可逕行刪除該筆作品，如有入圍或得獎，主辦單位亦可逕行取

消其資格，並得以追回獎勵。如因涉及不法導致主辦單位遭第三人

主張權利，或引發法律責任或損害賠償責任，提供該項創作品之參

賽者需自行負責。 

(二)如參賽作品基本資料填寫不完整、作品規格與參賽資格不符且未在

規定期間內補齊，進而影響資格或評選結果，主辦單位將以棄權論， 

不另行通知。 

(三)若有使用他人所有之影像或肖像，請說明作者來源相關資料，並取

得著作權使用授權同意書，始完成報名程序。 

(四)未入選作品，本局於 112 年 9 月 30 日前依序退件；獲獎作品將於 

112 年度繪本活動結束後依序退件；若因未領取退件或郵資不足等

因素作品遭退回，須支付退回郵資並自行取回作品，未於 112 年 12 
月 31 日取件之作品視同放棄取回，本局將銷毀原稿及樣書，不得異

議。 

(五)每人投稿件數限一件，於參賽期間請勿同時投遞參與其他相同性質

競賽，亦不得重複獲獎；若違反上述規定，於評選前發現者，主辦

單位得主動取消參賽資格，不得異議；若為獲奬者，其所領取之獎

金、獎狀應全數繳回主辦單位，不得異議。 

(六)本獎勵項目依評審委員評審決定，各獎勵項目及獎項皆可能從缺。 

(七)參賽者需自行確認填寫資料均為正確，如因資料不全或錯誤導致活

動訊息無法通知或獎項無法送達者，主辦單位恕不負責，亦不受理

補發申請。 

(八)作品寄送時請自行做好保護措施，如因參賽人未做好保護措施，導

致作品於寄送過程中毀損，主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。 

(九)主辦單位保有修改、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悉

依主辦單位解釋，並得隨時補充公告。 

(十)前三名得獎作品將由連江縣環境資源局於縣內進行推廣並出版，得

獎者須配合後續公開表揚活動，並配合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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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12 年環境教育繪本嘉年華會」成果展出，不配合者則取消得獎

資格。 

(十一) 本徵選說明及注意事項均載明於簡章中，參賽者於參與本徵選之

時，即視為已詳閱並同意接受本活動說明及注意事項之規範，如有

違反本活動說明及注意事項之行為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

資格，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相關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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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度連江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 參賽報名表 

參賽編號：主辦單位填寫 

附件1 參賽報名表（每件作品填寫1份） 

一、參賽者基本資料 

作品名稱  參賽人數  

組別 □國小創作組 □國中創作組 □社會創作組 

形式 □手繪 □電繪 

 

連絡人姓名 
 電話：  

手機：  

 
通訊地址 

□□□□ 

 
（※通訊地址將做為作品退回寄送地址，請以正楷填寫正確。） 

 
電子郵件 

 
（※收件、補件、得獎、退件通知皆以電子郵件通知，請以正楷填寫正
確。） 

二、作品介紹 

創作類型 
□環境保護 □永續發展 □氣候變遷 □環保人物 □災害防救 

□其他   

創作理念、目的、希望啟發何種環境的認知、希望促成何種環境的行動(以上 3 項請簡述，不超過 200 字) 

故事大綱(請簡述，不超過 200 字) 

三、個人或共同創作參賽者姓名 

參賽者 1 姓名  就讀學校及年級或戶籍地址  

參賽者 2 姓名  就讀學校及年級或戶籍地址  

參賽者 3 姓名  就讀學校及年級或戶籍地址  

指導老師 1 姓名  服務單位  

指導老師 2 姓名  服務單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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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

附件 2 著作權證明、授權及參賽同意書（每位參賽者個別填寫） 

 

112年度連江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 著作權證明、授權及參賽同意書 

 

本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參與連江縣環境資源局（以下簡

稱乙方）辦理「112年度連江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」活動，已充分了解活動辦法， 

並同意確實遵守所有競賽規定及注意事項，若有違規情事，願被取消參賽資格，決

無異議。 

創作競賽之＿＿＿＿＿＿＿（作品名稱）、作品頁數(含封面、封底)＿＿＿頁，同

意無償提供於乙方相關活動中，擔保及同意如下： 

(一)個人資料使用說明

1.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

本局取得聯繫通訊及個人資料，目的在進行本活動相關徵選及表揚等其他必要相關 
事項作業，其蒐集、處理及使用您個人資料受到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。 

2.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及利用方式、期間、地區及對象 

本次蒐集與使用之個人資料如報名表內文所列，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、公布得獎名

單、本活動範圍內之資料處理、行政事務、發送相關訊息等，利用期間為法令規定資

料應保存之期間。利用對象為本局、與本局合作推廣之單位、其他與本局所有業務往

來之機構、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監理機關。 

(二)著作使用授權條款 

1. 參賽者同意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授權本局無償利用，且不限定該著作權利用地

域、時間、媒體形式、次數、重製次數、改作次數、內容與方法、公開口述、公

開展示、公開演出，本局基於公益得授權第三人於非營利目的下利用重製、改作 進

行電子書、數位化典藏、透過網路公開傳輸、提供讀者進行免費下載、列印、閱

覽等服務之行為。 

2. 本局將尊重並保護得獎者著作人格權，且得獎人同意前述相關著作權等使用，且

保證不對連江縣環境資源局行使著作人格權。 

3. 參賽者擔保就參賽資料，享有一切著作權利，或已取得版權所有者之授權，並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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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襲、剽竊之情事。若有作品不實、侵害他人著作權及其他法令之行為，相關法

律責任及損失，由參賽者自行負責及賠償。 

4. 所有著作權利用方式使用於展覽、報導、印製、數位化、出版、印刷、研究、推

廣、宣傳、公開展示、文宣廣告等相關用途。參賽者保證未侵害第三人之相關著

作權，如發生侵權糾紛，參賽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5. 參賽者擔保參賽作品不曾公開發表及不得為市面上所發行之商品，參賽作品若經

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、專利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等之侵害，將被取消參賽資格， 若

有得獎亦將追回獎金與獎狀，並自負法律責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
此 致 
 

連江縣環境資源局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 
 

 

參賽作品名稱 
 

參賽人(創作人)簽名(甲方)  

參賽人(創作人)身份證字號  

法定代理人簽名(已成年者免填)  

 

(未滿20歲之未成年參賽者，須由法定代理人簽名，並在簽名後標註與參賽者之關係) 

 

 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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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件地址： 

姓名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 

收件人：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

20941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4-3 號 

(112 年度連江縣環境教育繪本徵選) 

 

 

 

再次感謝您的熱情參與 

交件報名資料檢核表 
 

 
報
名
資
料 

□書面資料在112 年 8 月 1 日前郵寄或親送。 

親送：請將交件資料送至連江縣環境資源局收(20941 

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4-3 號) 

郵寄(郵寄日期以郵戳為憑)：請將交件資料寄至連江縣

環境資源局收(20941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4-3 號) 

□提交參賽報名表。 

□提交著作權證明、授權及參賽同意書。 

□手繪作品：提交原稿及樣書各一份。 

□電繪作品：提交電子檔光碟片及樣書各一份。 

□提交大 4K 回郵信封一個。 

 

 
原
稿
規
定 

□單頁 A4 尺寸，直式或橫式皆可，內頁為 15 至40 頁
（不含封面頁、封底頁及蝴蝶頁)。 

□封面頁、書名頁及封底需另外加繪。 

□作品應為完全平面創作。 

□原稿上不得有署名、代表記號、文字、頁碼。 

□手繪原稿以檔案夾依序裝冊，無釘書針、打孔。 

 
樣
書
規
定 

□圖畫故事文字及頁碼，請以電腦輸入正體中文及全形標

點符號，依編排位置貼在影印本上或可 掃描原稿進行文字

編輯後列印。 

□請以原稿等比例之彩色列印，裝訂成 A4 尺寸 

樣書，圖面應力求清楚。 

 

附件 3 報名信封封面(範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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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回郵信封封面(範例) 

寄件人：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

20941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4-3 號

連絡電話：0836-26520#161 

 
收件地址： 

姓名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 
再次感謝您的熱情參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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